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县级单位配备干部865人；区级单位2 9人；乡级单位153人。其中：属行政机关 

的 453人，事业单位518人，企业单位76人，行政干部占4 3 %。

第二节干部管理

一、发展进程

民国期间，国民政府颁布《党政军各机关人事机构统一管理纲要〉、 （人事管理条 

例> , 规定了党、政、军职人员管理权限。县内科局长以上职员由省府委任，科员、办 

事员由县上报省府批准后县府委任，雇员由县府临时雇用，随时可以解雇。

解放初期，干部数量少，由中共九龙县工作委员会组织部统一管理。1962年，九 

龙县人民委员会成立人事科，负责行政、企事业单位干部管理。“文化大革命”开始后, 

人事工作陷入混乱。1968年 11月县革命委员会成立后，党政合一，县革委政工组设组 

织组管理党内外干部。1980年 7 月，县革命委员会成立人事局，干部管理恢复正常。

1984年，干部管理实行“简政放权”，按 照 “管少、管好、管活”的原则，下放干 

部管理权限。在党委领导下，实行组织部门统一管理和分级、分系统管理相结合的办 

法，将原属县委管理的股级以下部分干部的任免、调配划归政府人事局管理。科局一级 

部分干部任免、调配，归县委组织部管理；县一级领导干部，归州委组织部管理。对干 

部录用、招聘、调动、离退休和大中专学校毕业生分配、转正、定级等，按管理权限， 

相应作了调整。一方面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，实行领导干部任期制和干部离休、退休制 

度；另一方面选拔中青年干部充实领导班子，解决干部的新老交替与合作。尊重知识和 

人才，改善对专业技术人员的管理，调整用非所学者的工作，选拔坚持四项基本原则、 

年富力强的知识分子担任各级领导职务。着手进行人事制度的改革。

二、干部调配

由于工作需要、专业调整、照顾家庭困难或长期在高寒边远少数民族地区工作，根 

据政策规定可以调回内地等康因，需要调动干部，应报请主管人事部门办理。各单位需 

要调配干部时，应由调出部门转递干部调动申请或干部登记表，如实介绍干部情况，经 

人事部门与调入部门审查同意，确定岗位后，由人事部门通知调动；跨地区调动干部 

时，需经人事部门报经县委常委集体研究同意，由调出地区先转递干部档案材料，如实 

介f 干部情况，经调入地区人事部门同意安排工作岗位后，再按规定办理调动手续。 

在调配干部中，必须教育干部服从国家需要，听从组织分配。对无正当理由不服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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调动、分配，经耐心教育无效，要给予适当的组织处分，无故逾期不报到的，按旷工处 

理或停发工资。

1980年县人事局成立以来，干部调动情况如下表：

单位：人

年 度

调 进 调 出

合 计
工作

需要

照顾

家庭

照顾

夫妻
其 他 合 计

工作

需要

照顾

家庭

照顾

夫妻
其 他

1980 6 2 1 3 18 3 3 8 4

198) 3 1 2 11 1 10

1982 3 3 16 2 4 10

1983 3 2 1 17 10 2 3 2

1984 6 4 2 34 4 7 4 19

1985 7 2 2 2 1 28 4 7 6 11

三 、干部任免、考核

解放初期，县以下干部任免法律程序尚不完善，由上级组织作出决定，组织部门通 

知。1957年 11月 6 日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8 3次会议通过〈县级以上人 

民委员会任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条例> , 使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任免工作逐步实现制度化、 

法律化。1984年，国务院发布〈关于国务院任免行政人员范围的通知〉，各级人民政府 

的任免工作权限下放，按照下管一级的原则实行分级管理，按照法律程序和有关规定坚 

持党管干部的原则；坚持任人为贤、德才兼备的原则；坚持合理结构、不断更新和坚持 

民主集中制的原则。政府人事部门承办规定范围内的国家行政机关和企事业单位主要领 

导干部的任免，做好拟任命干部的考察、培养卬选拔等工作；组织人事部门对各单位干 

部的业务、工作成绩、学历、思想品德以及工作能力、身体状况等，在日常工作中注重 

考核评价，据以进行调配、任命和奖惩、培训。

1949年，中共中央组织部作出〈关于干部鉴定工作的规定〉，在选拔任命干部时， 

由组织人事部门进行全面考察，干部所在单位每年年终自下而上进行鉴定，长期坚持下 

来，形成制度。“十年动乱”中被打乱。1979年 1 1月 2 1 日，中共中央组织部〈关于实 

行干部考核制度的意见> , 将干部考核的内容规定为：“干部考核的标准和内容，要坚持 

德才兼备的原则，按照各类干部胜任现职所应具备的条件，从德、能、勤、绩四个方面 

进行考核。”对技术干部、专业干部侧重考核技术、业务水平和成果•，党政干部侧重考 

核政治思想水平、政策水平和工作能力；对领导干部着重考核政策思想水平，组织领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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能力，熟悉业务的程度，执行民主集中制的状况和工作的实际成效。实行领导和群众相 

结合的考核办法，把平时考察和定期考核结合起来，作为干部升降、任免的主要依据。

四、科技干部管理

(一） 管理机构

解放后，专业科技干部亦由县委组织部、县府人事局管理。科技成果的引进、试 

验、应用、推广由各企事业单位组织进行。

1978年，成立九龙县科学技术委员会，同时经办县科学技术协会的工作。县科学 

技术委员会贯彻执行科技工作的方针政策，宣传科普知识，协同各企事业单位编制实施 

科技计划，组织推广应用科技成果，交流科技情报，指导科技活动，并进行科技干部的 

管理。

(二） 评定技米职称

1980年成立九龙县科学技术干部职称评定委员会，办公室设县科委，在全县工程 

技术人员、农牧林水及农机技术人员、卫生技术人员中，开展技术职称的套改、评定工 

作。1982年改为县科学技术干部技术职称评定工作领导小组，办公室仍设县科委。办 

理了一批工程技术人员和农业、卫生技术人员的技术职称的晋升；评定了农业经营管理 

人员的技术职称。1983年 9 月，技术职称评定工作暂停。绎过技术职称评定，建立科 

技干部档案。

1985年末，全县科技人员分布及专业技术职称情况如下：

项 目 人 数 （人 ）

专 业 技 术 干 部 总 计 509

已评定技 术 职 称 80

未 评 定 技 术 职 称 429

( 1 ) 工 程 技 术 人 员 合 计 35

已评定技术职称 20

工程师 1

助 理 工 程 师 5

技术员 14

未 评 定 技 术 职 称 15

( 2 ) 农 业 技 术 人 员 合 计 74

已评定技术职称 4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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续 表

项  目 人 数 （人 ）

农 艺 师 2

助 理 农 艺 师 8

技 术 员 30

未 评 定 技 术 职 称 34

( 3 ) 卫 生 技 术 人 员 合 计 108

已 评 定 技 术 职 称 11

医 （护 ） 师 11

未 评 定 技 术 职 称 97

( 4 ) 经 济 人 员 合 计 3

已 评 定 技 术 职 称 3

助 理 经 济 师 1

经 济 员 2

( 5 ) 档 案 人 员 合 计 2

已 评 定 技 术 职 称 2

助 理 馆 员 1

管 理 员 1

( 6 ) 教 学 人 员 合 计 238

未 评 定 技 术 职 称 238

( 7 ) 会 计 人 员 合 计 39

已 评 定 技 术 职 称 4

会 计 员 4

未 评 定 技 术 职 称 35

( 8 ) 统 计 人 员 合 计 10

未 评 定 技 术 职 称 10

(三）组织人才交流

1978年以后，全国在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前提下，开始重视专业技术人员的合理 

流动。按照国家的计划指导，允许多种渠道和形式开展人才交流。国家计划调配是人才 

流动的主要形式和方法，招聘、兼职、借调是计划调配的补充。

1985年，本县采用借调形式，从达县地区引进教育、卫生技术干部5 人，其中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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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教师4 人，医生1 人。曾与调出单位签订借调三年的合同。

(四）专业技术千部家属“农转非”

1984年，四川省委川委发（84) 3 0号 文 件 〈关于解决甘孜、阿坝、凉山三州干部 

待遇等问题的若干规定〉提出：新分配和原分配来州工作的以及应聘支援来州工作的人 

员中，具有大专毕业文化程度，自愿在州工作15年以上的；在州工作满20年的小学校 

长、中学正副教导主任，经州人事局批准，可办理家属“农转非”手续。全县从1984 

年至1985年，共办理专业技术干部家属由农村人口转为城镇人口的2 4户、8 9人，其 

中 1984年办理2 0户、7 6人，1985年办理4 户、13人。对新分配来县工作、具有大专 

毕业文化程度的专业技术干部要求家属“农转非”的，都必须签订工作15年的合同。 

提前要求内调，即将家属的城镇户口转回农村。

五、干部奖惩

1954年制定的第一部（宪法〉中，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奖惩问题作了规定。 

1957年 10月 2 6 日，国务院公布实行〈关于国家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奖惩暂行规定〉， 

九龙县严格贯彻执行，对完成各个时期的工作任务，起到保证作用。“十年动乱”时期， 

干部奖惩制度遭到严重破坏，正确的、行之有效的规章制度被批判、废除，致使是非颠 

倒，好坏不分，奖惩不明，干与不干一个样，干好干坏一个样，机关工作陷入混乱。粉 

碎 “四人帮”后，1979年 11月 2 9 日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五届十二次常务委员会议作 

出 <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制定的法律、法令效力问题的决议〉，确认1957年国 

务院关于国家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奖惩暂行规定具有法律效力。经过拨乱反正，使干部 

奖惩工作重新走上正轨。

(一）笑惩情沈

1954年县内开始执行干部奖惩，对干部考核奖励不经常，时搞时停。对干部处分 

较为经常，特别是1958年以后，对干部的处分，有 “宁左勿右”的倾向，有的定性不 

准，处分过重•，有的处分材料査证不实，造成一些冤、假、错案。“文化大革命”开始 

后，否定、废除干部奖惩。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恢复干部奖惩，偏重于多奖少惩。

在改革开放进程中，放松思想政治工作，管理不严，组织涣散，纪律松弛。干部队 

伍中出现拉关系，讲人情，以权谋私等不正之风，贪污盗窃、索贿行贿等违法行为也时 

有发生。部分违纪犯法者受到处罚。

1982年 12月 2 0 日，国家劳动人事部发出〈关于建立国家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岗位 

责任制的通知>, 1 9 8 3年在部分企事业单位试行。到 1985年，所有县区乡各级行政、 

企事业单位全面推行干部岗位责任制，主要内容：定职责范围；定岗位定人员；定任



务；定工作标准或任期目标；定考核内容；定奖惩办法；定考核办法。成立县考评委员 

会进行统一领导。部分企事业单位实行经营承包，具有一定自行决定奖惩的条件，一度 

出现滥发奖金、实物的偏向。

历年处分干部情况统计表 单位.•人

年 度
处 分 干 部

合 计 人 数

警

告

记

过

记

大过

降

级

降

职

撤

职

开除

留用

开除

公职

劳教

判刑

其

他

1954 1 1

1955 1 1

1957 3 3

1958 20 1 1 8 10

1959 22 1 6 1 14

1960 16 5 2 1 1 7

1961 9 4 1 1 3

1963 4 1 3

1964 14 1 2 11

1965 3 2 1

1966 3 1 1 1

1972 3 1 2

1973 2 2

1974 2 1 1

1978 7 1 2 1 2 1

1980 2 1 1

1982 4 1 1 1 1

1983 1 1

1984 8 1 1 1 5

1985 4 2 1 1

(二）落实政策

1959年以来，在历次政治运动中，由于极“左”思想的影响以及执行政策工作中 

的失误，造成一些冤、假、错案。根据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和中央、省、州的具体 

规定和部署，1979年成立落实政策领导小组及办公室，进行复査。按照实事求是的原 

则，实行全错全纠，部分错部分纠，不错不纠。复査结果，共计平反冤、假、错案的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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部为155人 （包括农村基层不脱产干部)，其中收回安排工作的20人，改按退职处理的 

6 人，改按退休处理的16人。

第三节干部制度

一、吸收、录用

(一）政策条件

解放初期，根据民族地区争取团结民族、宗教上层开展群众工作的需要和文化落后 

的实际情况。放宽录用干部的条件，文化与专业知识不受条件限制，录用后再行培养提 

高。经过民主改革、农业合作化以后，教育事业逐步发展，少数民族中具有文化知识的 

青年一代逐渐增加，对录用少数民族干部的文化条件规定为初中毕业以上文化程度，与 

录用汉族干部的文化程度仍有区别。

1982年 9 月，国家劳动人事部颁发（吸收录用干部问题的若干规定 >，对吸收、录 

用干部的政治、文化、业务、年龄、身体健康等条件，进一步作出明确规定：

(一）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，拥护党的路线、方针、政策；

(二） 作风正派，遵纪守法，服从组织分配；

(三） 具有高中毕业以上文化程度或同等学历（少数民族和边远地区可适当放宽） 

或具有所需要的专业技术知识和业务能力；

(四） 身体健康，年龄一般在25岁左右，特殊情况可根据不同工作需要，由用人单 

位作出规定。

(二）整顿以工代千

“十年动乱”期间，大中专学校停课闹革命，军队干部不办转业，干部来源濒临断 

绝。各部门被迫遴选一批工人、农民到干部岗位工作，形成大量的“以工代干”新问 

题。1982年 2 月，中央组织部和劳动人事部联合颁发〈关于整顿“以工代干”问题的 

通知〉，规定“以工代干”的转干条件和范围。经过群众评议，组织考核或业务技术考 

试，取得业务技术职称后，报经州人事局审批同意转干33人，其中，行政单位9 人， 

企业单位15人，事业单位9 人。

二、军队转业干部安置

解放后，妥善安置军队转业干部是人事部门的一项经常性工作。对军队转业干部实 

行统一分配，合理使用，适当照顾，妥善安置。从 1959年开始，到 1985年，共接收安


